
章 条

一

为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保证新发展的党员质量，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办发〔2014〕33号）和《关于

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2013〕4号）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保证新提高发展的党员质量，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
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办发〔2014〕33号）和《关于加强
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4
号）和党内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发展党员工
作的重要遵循

增加了“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二

吸收新党员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各级党组织要
把吸收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觉悟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分子，作为
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素质优良、
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

吸收新党员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各级党组
织要把吸收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觉悟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分子入党，
作为一项经常性重要工作持之以恒抓紧抓好，努力建设一支信
念坚定、素质优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纪律严明、作用突
出的党员队伍。

原语句不通顺，把语句进行了梳理。

三
发展党员工作应当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基本要求

发展党员工作应当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提法。

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修
改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七
入党申请人应当向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
请，党组织在收到入党申请书后，应当在一个月内派人同入
党申请人谈话，了解基本情况。

入党申请人应当向工作、学习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党组织在收到入党申请书后，应当在一个月内派人同入党申请
人谈话，了解入党申请人基本情况，介绍入党条件和程序，加
强教育引导。

按照中组部发布《中国共产党员发展
党员工作流程图》的要求，进行了细
化。

增加了“了解入党申请人基本情
况，介绍入党条件和程序，加强教
育引导”。

九

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党的基本知识；了解其政治觉悟、道德
品质、现实表现和家庭情况等；提高其思想认识，端正入党
动机；经常找其谈心，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和努力方向；指
导、督促入党积极分子完成思想汇报；定期向党组织汇报被
培养人的培养、教育和考察情况；向党支部提出能否将入党
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的意见。

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党的基本知识；了解其政治觉悟、道德品
质、现实表现和家庭情况等；提高其思想认识，端正入党动
机；经常找其谈心，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和努力方向；指导、
督促入党积极分子完成思想汇报；定期向党组织汇报被培养人
的培养、教育和考察情况，一般每4个月应将培养教育情况及鉴
定意见记录在《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簿》；向党支
部提出能否将入党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的意见。

针对市委教育工委党建督查反馈意见
中指出的关于发展党员工作存在“部
分《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
簿》《中共预备党员教育考察登记簿
》的培养教育情况填写不及时”问
题，对应在《细则》中进行明确。

增加了“一般每4个月应将培养教
育情况及鉴定意见记录在《入党积
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簿》”。

九

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
本知识教育，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作风教育以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

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本知
识教育

十九大新党章的最新提法。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修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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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考察的主要内
容为政治立场、思想觉悟、学习工作表现、组织纪律观念、
群众观念、主要社会关系等。各二级党组织每年要对入党积
极分子队伍状况作一次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改进措
施。

党支部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察。二级党组织每年
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作一次分析，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
和部署，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改进措施。

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中办发〔2014〕33号），党支部
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考
察，是对本支部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
育情况的考察。

删除了“考察的主要内容为政治立
场、思想觉悟、学习工作表现、组
织纪律观念、群众观念、主要社会
关系等”，增加了“对下一步工作
进行安排和部署”。

十二

对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参加
党校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听取党小组、
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
意并报上一级党组织备案后，可列为发展对象。是共青团员
的，还应通过团组织推荐。

对经过一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基本具备党员条件、参加党
校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听取党小组、培养
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
上一级党组织备案后，可列为发展对象。把综合素质尤其是政
治素养作为发展学生党员的重要考察内容，严防入党动机功利
化和发展党员“唯成绩论”。

整改落实教育部党组第三巡视组巡视
反馈意见中指出的关于发展党员工作
存在“学生党员发展不规范，学生党
员发展标准单一，部分学院将学习成
绩作为衡量学生入党唯一标准，学生
对此意见较大”问题。

增加了“把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
养作为发展学生党员的重要考察内
容，严防入党动机功利化和发展党
员‘唯成绩论’”。

十三

教职工发展对象由学校党委审批。党支部将确定为发展对象
的入党积极分子的综合考察结论、支部意见等情况记录在《
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簿》上，经二级党组织审查
同意后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审批。

教职工发展对象由学校党委审批。党支部将确定为发展对象的
入党积极分子的综合考察结论、支部意见等情况记录在《入党
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簿》上，经二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
报学校党委审批。

党委组织部是代学校党委对教职工发
展对象进行审批的。

删除了“组织部”。

十五
（一）向发展对象解释党的纲领、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
义务和权利；

（一）向发展对象解释党的纲领、章程，说明党员的条件、义
务和权利，介绍入党的程序；

体现学校现在的具体做法。 增加了“介绍入党的程序”。

十六
发展对象的政治审查。入党积极分子在被确定为发展对象后
、接收为预备党员前，必须对其进行政治审查。

发展对象的政治审查。党组织在接收发展对象成为预备党员
前，必须对其进行政治审查。

体现学校现在的具体做法。
只需要在接收发展对象成为预备党
员前，必须对其进行政治审查即可
。

十六
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本人的一贯表现。
审查情况应当形成结论性材料。

政治审查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注重本人的一贯表现，加
强对教师党员发展“师德师风”“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政
治审查情况应当形成结论性材料。

体现学校现在的具体做法。
增加了“加强对教师党员发展‘师
德师风’‘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
”。

十八 此条为新增加。
对发展对象应进行短期集中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天（或不
少于24个学时），未经培训或培训不合格的，除个别特殊情况
外，不能发展入党。

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中办发〔2014〕33号）要求。

此条为新增加。

二十
学校党委或二级党组织重点对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
况等进行审查后，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党支部，并向审
查合格的发展对象发放《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支部委员会应当对发展对象进行严格审查，经集体讨论认为合
格后，报具有审批权限的上级党组织预审。上级党组织重点对
发展对象的条件、培养教育情况等进行审查，根据需要听取执
纪执法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党支部，
并向审查合格的发展对象发放《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中办发〔2014〕33号）要求，强
化预审制度。

增加了“支部委员会应当对发展对
象进行严格审查，经集体讨论认为
合格后，报具有审批权限的上级党
组织预审”。

第三章
发展对
象的确
定和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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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一

发展对象经上级党组织审批同意后，方可填写《中国共产党
入党志愿书》。申请入党者按要求如实填写。入党介绍人应
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有关栏目内认真负责地填写自
己的意见。

发展对象经上级党组织审批同意后，方可填写《中国共产党入
党志愿书》。发展对象要在入党介绍人的指导下，按要求如实
填写《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入党介绍人应在《中国共产
党入党志愿书》有关栏目内认真负责地填写自己的意见。

按照中组部发布《中国共产党员发展
党员工作流程图》的要求，进行了细
化。

强调“发展对象要在入党介绍人的
指导下，按要求如实填写《中国共
产党入党志愿书》”。

二十
五

二级党组织收到支部上报材料后，要指定专人与发展对象谈
话。谈话应逐个进行，学生由党委（党总支）委员、党支部
书记或组织员谈话；教职工由党委（党总支）书记谈话。

二级党组织收到支部上报材料后，要指定专人与发展对象谈话
。谈话应逐个进行，学生由党委（党总支）委员或组织员谈
话；教职工原则上由党委（党总支）书记谈话。

回归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
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要求。

删除“党支部书记”，增加了“原
则上”。

二十
六

党委审批预备党员，必须集体讨论和表决。审批应在三个月
内完成，主要审议发展对象是否具备党员条件，入党手续是
否完备，并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上填写审批意见，
注明预备期的起止时间，并通知报批的党支部。对未被批准
入党的，应当通知党支部和本人，做好思想工作。

党委审批预备党员，必须集体讨论和表决。审批应在三个月内
完成，主要审议发展对象是否具备党员条件，入党手续是否完
备，并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上填写审批意见，注明预
备期的起止时间，通知报批的党支部，并向学校党委组织部提
交《中共西南大学委员会接受预备党员信息登记表》。对未被
批准入党的，应当通知党支部和本人，做好思想工作。党委会
审批发展对象入党时，应当逐个审议和表决。

1.体现学校现在的具体做法。
2.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
则》（中办发〔2014〕33号）的要求
。

1.增加了“并向学校党委组织部提
交《中共西南大学委员会接受预备
党员信息登记表》”。
2.增加了“党委会审批发展对象入
党时，应当逐个审议和表决”。

二十
六

学生预备党员由学校党委授权二级党组织审批。
学生预备党员由学校党委授权二级党委审批。党总支不能审批
预备党员，在对支部大会通过接收的预备党员进行审议后，将
预备党员报学校党委审批。

按照《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中办发〔2014〕33号）要求，党
总支不能审批预备党员。

将“学生预备党员由学校党委授权
二级党组织审批”改为“学生预备
党员由学校党委授权二级党委审批
”；
增加了“党总支不能审批预备党
员，在对支部大会通过接收的预备
党员进行审议后，将预备党员报学
校党委审批”。

二十
九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入党宣誓仪式由二级
党组织组织进行，除应宣誓的预备党员参加外，可吸收其他
党员参加。入党宣誓仪式的程序：唱《国歌》；预备党员在
领誓人带领下面向党旗宣誓；党组织负责同志讲话；预备党
员代表向党表决心。

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入党宣誓仪式由二级党
组织及时组织进行，除应宣誓的预备党员参加外，可吸收其他
党员参加。入党宣誓仪式的一般程序是：奏《国际歌》；党组
织负责同志致辞；预备党员宣誓；参加宣誓的预备党员代表发
言；党组织负责同志讲话、提出要求。

按照中组部发布《中国共产党员发展
党员工作流程图》的要求，进行了细
化。

将入党宣誓仪式的程序修改为：“
奏《国际歌》；党组织负责同志致
辞；预备党员宣誓；参加宣誓的预
备党员代表发言；党组织负责同志
讲话、提出要求”。

三十
二级党组织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生活、听取本人汇报、个别谈
心、集中培训、实践锻炼等方式，对预备党员进行教育和考
察，并形成书面考察意见。

二级党组织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生活、听取本人汇报、个别谈心
、集中培训、网络在线学习、实践锻炼等方式，对预备党员进
行教育和考察，并形成书面考察意见。

体现学校现在的具体做法。 增加了“网络在线学习”。

第五章
预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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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细则》内容 修订的依据 备注旧《细则》内容

三十
一

入党介绍人对预备党员仍负有教育责任。在预备期间，如果
入党介绍人调离，党组织应及时重新确定教育考察人。

入党介绍人对预备党员仍负有教育责任，一般每4个月应将教育
情况记录在《中共预备党员教育考察登记簿》。在预备期间，
如果入党介绍人调离，党组织应及时重新确定教育考察人。

针对市委教育工委党建督查反馈意见
中指出的关于发展党员工作存在“部
分《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
簿》《中共预备党员教育考察登记簿
》的培养教育情况填写不及时”问
题，对应在《细则》中进行明确。

增加了“一般每4个月应将教育情
况记录在《中共预备党员教育考察
登记簿》”。

四十 此条为新增加。
配齐建强专职组织员队伍，切实发挥专职组织员在发展党员工
作中的作用。专职组织员要贯彻执行发展党员工作各项要求，
加强对党支部工作的指导和督促，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为切实发挥专职组织员在发展党员工
作中的作用，按照《西南大学专职组
织员队伍管理暂行办法》（西委〔
2017〕151号）中关于专职组织员的
主要职责的论述，增加此条。

此条为新增加。

四十
（原
）

第四十条  发展党员工作有下列情况者，应予回避：
（一）正式党员与申请入党者之间，凡有夫妻关系、夫妻双
方的近亲属关系(包括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以及
儿女姻亲关系(包括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的父母)的。
（二）二级党组织审批党员时，党组织成员与被审批人员有
上述关系的。

删除此条。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党员有“
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的权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
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发
展党员工作细则》也没有关于发展党
员工作回避的相关要求。

删除此条。

第六章
发展党
员工作
的领导
和纪律

察 转
正


